
 

证券代码：002287        证券简称：奇正藏药         公告编号：2024-076 

债券代码：128133        债券简称：奇正转债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监事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相关辞职情况 

1、职工代表监事辞职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职工

代表监事陈宏艳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陈宏艳女士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职

工代表监事职务，辞职后将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陈宏艳女士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

人数，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监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将尽快完成监事补选工作。 

截至公告日，陈宏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

事项。公司监事会对陈宏艳女士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及监事会工作所做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感谢。 

2、证券事务代表辞职 

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李阳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李阳

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其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

日起生效。 

李阳先生辞职后将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

常开展。李阳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其任职

期间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补选监事情况 

2024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提名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监事会同意提名唐林

林女士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任期自股东会通

过之日起至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唐林林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三、聘任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2024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陈宏艳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陈宏艳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

相关的专业能力，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其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10-84766012 

传真：010-84766081 

邮箱：qzzy@qzh.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 9号叶青大厦 D座 7层 

陈宏艳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件： 

1、非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唐林林，女，1970 年 4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沈阳大学财经

学院信息专业毕业、中国人民大学会计专业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资产评

估师，具有证券从业资格。曾任北京中和应泰财务顾问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现

任中泓晟泰企业重整顾问（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宝武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深圳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科创达股份有限公司外部

董事、甘肃奇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 

截至目前，唐林林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唐林林女士在公司控股股东甘肃奇

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担任外部董事；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以下情形：（1）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2）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及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 

2、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陈宏艳，女，1987 年 6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央财经大学

经济学学士。曾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证券事务经理，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陈宏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公司 5%以上股东、控股股东等

单位任职；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陈宏艳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2）曾被中

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及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 


